













达政发〔2025〕75 号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设施农用地审批管理的通知


各开发区（园区） 管委会，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有关部门：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设施农用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已经旗人民政府 2025 年第 1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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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设施农用地审批管理的通知


为进一步促进现代农业健康有序发展，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农牧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的通知》（ 内自然资字〔2024〕402 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内自然资字〔2025〕81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通知。
一、设施农用地项目备案范围
设施农业用地严格遵循先审批后建设的原则，坚持农地农用。
（一）作物种植设施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包括作物种植（ 工厂化栽培）、育苗育种大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场内道路等用地。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检验检疫监测、病虫害防控、农机具存放库棚、农药包装废弃物用地、农药种子化肥存放，以及与作物生产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自产粮食加工等用地。
（二）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包括规模化养殖中畜禽（含畜禽活动场地、挤奶厅等）、引种隔离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园（场）区内通道、给排水设施用地；水产养殖池塘、工厂化养殖池和进排水渠道等用地。附属设施用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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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养殖类设施农业生产配套的农机具存放场地、检验检疫监测动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设施以及生产管理必备的办公用房用地，生产看护房（耳房）用地，与畜禽水产养殖直接关联的粪污处置、病死禽无害化处理等设施用地。
（三 ）大田种植配建设施。依托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露地种植）生产必备的设施，包括水井房、配电室、灌溉及配套设施、蓄水池和田间道路等用地，参照设施农用地进行管理。
（四 ）不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不改变耕地地类直接利用耕地耕作层或者其他农用地表层土壤进行农业生产的普通薄膜塑料大棚和无墙体钢架棉帘大棚等用地，无需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村庄用地范围内的耕地等农用地按建设用地管理，范围内开展的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用地不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
（五 ）纳入建设用地管理。经营性粮食存储、加工，农资企业存放农资，农机经销维修企业的农机存放、维修场所；赛鸽、赛马等比赛场地及关联的办公、驯养等附属设施；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农家乐；各类农业园区中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办公、会议、科研、经营性粮食存储维修场所；休闲农业中农业科普、体验等教育展览用地，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含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展销等用地，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或者依法办理新增建设用地手续不得按设施农业用地进行备案。
二、设施农用地项目用地标准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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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地标准
1.作物种植设施用地规模。作物种植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合理确定，按照农村道路管理的场区道路，宽度不得超过 8 米；作物种植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0%以内；单栋温棚看护房面积控制在单层40 平方米以内。
2.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规模。畜禽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合理确定。畜禽水产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5%以内，最大面积控制在 30 亩以内。养殖设施允许建设多层建筑，但需符合相关规划、建设安全和生物防疫等要求。
3.大田种植配建设施规模。依托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的大田种植配建设施地规模原则控制在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0%以内，其中宽度为 4－8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面积为 200－20000 平方米的蓄水池等用地需按项目统一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面积小于 200 平方米的单个井房、配电室、蓄水池等用地按原地类管理；宽度 2－4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无需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高标准农田等项目以外建设的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生产必备的蓄水池等灌排设施，参照上述设施农业用地执行。
（二）用地规模
规模化设施农业项目具体标准为规模化种植类项目原则上生产设施达到 1000 亩以上（蔬菜 200 亩以上）、规模化养殖类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927 号》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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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标准执行。
三、审核备案流程及各部门审批职责
（一）审核备案流程
1.村庄用地范围内设施农业用地项目由苏木镇人民政府按照简易程序直接办理，涉及农用地的征询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村庄用地范围以自然资源厅下发的203 地类为准（ 由旗自然资源局提供范围数据）。
2.村庄用地范围外的设施用地项目由苏木镇初审同意后上传“ 一件事、一次办”联合审批平台， 由文化和旅游局、农牧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局进行审核，各审核部门需在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苏木镇根据部门意见及时完成备案。
（二）各部门审批职责
各苏木镇负责对设施农用地项目备案进行初审（包括权属、现场勘查、用地协议、承包合同、方案等）；旗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地表是否占用文物保护范围进行核查；旗农牧局负责认定是否属于设施农业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并对项目规模、比例（附属设施、生产设施、配套设施） 以及禁养区进行审核；旗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对是否占用林草地进行核查；旗水利局负责对是否占用河道，是否满足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核查；旗自然资源局负责对涉及设施农用地项目禁止区、限制区进行认定，对项目占用一般耕地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踏勘论证。
四、划定设施农业项目备案禁止范围、限制范围
（一）设施农用地项目禁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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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红线保护范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河道范围、文物保护区、已划定的禁养区、 已发布征地公告的拟征收范围，以上区域范围严禁新备案设施农用地项目。
（二）设施农用地项目限制范围
树林召镇中心城区（东至绕城路、北至吉巴线、西至 G65包茂高速、南至绕城路）、矿区范围、重大项目选址范围， 以上区域范围不包含设施农用地项目禁止范围新备案设施农用地项目需苏木镇按“一事一议”原则请示旗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备案。
五、设施农用地项目监督检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要不定期对已备案的设施农业用地进行动态巡查，建立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台账，全程跟踪掌握设施农业用地动态。每年对设施农业用地全过程进行监管，严防违法违规搞非农建设和其他非农经营的设施农用地，对改变用途、附属设施超比例、随意扩大范围、移位建设等情况，要及时制止，责令设施农业用地主体限期纠正，对拒不整改的要及时撤销备案并予以整改，同时上报旗自然资源局和旗农牧局。
旗农牧局每年应不定期对辖区内的设施农业用地进行检查抽查，近三年批复设施农用地内外业检查或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 当年新增项目实地核查比例不低于 15%，并对检查或抽查情况进行通报，对擅自改变用途的设施农业用地交苏木镇人民政府进行纠正、整改。
旗自然资源局通过土地卫片执法、影像判读等技术手段对已上图入库的设施农用地进行检查抽查，对近三年上图入库设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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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内外业检查或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 当年新增项目实地核查比例不低于 15%，并对检查或抽查情况进行通报，对擅自扩大规模的设施农用地交苏木镇人民政府进行纠正、整改。
本通知从 202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本通知实施后，《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的通知》（达政函〔2020〕506 号）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达政函〔2021〕487 号）的相关政策不再执行。

附件：1.设施农用地正面管理清单
2.设施农用地负面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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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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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设施农业用地正面管理清单

	类别
	类 型
	作物种植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大田
种植

	






需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生产设施
	作物种植：作物种植和种子种苗繁育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 PC 板连栋温室、日光温室
	畜禽圈舍，饲料配制场所，活动训练所，鲜蛋收集、挤奶、孵化、剪毛等产品收集、分拣包装场所，人员、畜禽及其产品、车辆等消毒场所，兽医室，家畜采精室 、人工授精室
	
硬化养殖池 、循环水处 理池、亲本培育 、苗种培育系统及成鱼养殖设施
	




种植粮食作物项目区耕作层

	
	
	育秧育种育苗场所(大棚)
	绿化隔离带用地
	
	

	
	
	工厂化栽培：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用地、草莓种植
	进排水渠道
	给排水设施
	

	
	
	内部通道(宽度≤8 米)
	内部通道(宽度≤8 米)
	内部通道(宽度≤8 米 )
	

	
	附属设施
	


作物种植、栽培生产配套的植物检验检疫监测、植物病虫害防治等用地
	


养殖生产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动物疫病防治、引种隔离、洗消转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用地
	


无害化处理设施
	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露地种植)生产必备的设施，包括水井房、配电室 、灌溉池和 田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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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类 型
	作物种植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大田
种植

	










需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附 属 设 施
	农机具存放库棚 ：直接为农作物生产服务的农资和农机具存放场所
	饲料(草)储存等直接为养殖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存放场所
	
饲料、药物存放场所
	

	
	
	生产准备、分拣包装、农产品初加工场所、烘烟房、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者自产粮食加工用地
	农产品初加工场所、生产直接关联的生物质(有机)肥料生产用地
	生产直接关联的生物质(有机)肥料生产用地
	

	
	
	调控设施设备间、能源供应设施等
	调控设施设备间、能源供应设施等
	调控设施设备间 、能源供应设施等
	

	
	
	保鲜存储：农产品预冷、保鲜存储的临时冷库或仓库
	产品存储、冷藏、冷冻场所
	鲜鱼运输、打氧、冷库等保鲜设施
	

	
	
	农药包装废弃物用地：废弃物 、水处理设施 、生产经营户作物栽培中产生的秸秆等废弃物收集、存储 、处理场所及环保设施等用地
	
畜禽粪便、污水等收集、存储、处理、利用等环保设施及场所
	
水产养殖水处理 、抽水机房、泵房等用地
	

	
	
	直接依附于作物种植主业 ，与主业同步建设，无法分割独立存在的烘干晾晒设施， 以及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作物晾晒场，烘干晾晒用地
	


生产管理必备的办公用房
	


生产管理必备的办公用房
	

	
	
	简易的生产看护房(的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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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类 型
	作物种植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大田
种植

	


不需要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生 产设施
	
不改变耕地地类 ，直接利用耕地耕作层或者其他农用地表层土壤进行农业生产的普通薄膜塑料大棚、无墙体钢架棉帘大棚等用地村庄用地范围内的耕地等农用地(标注 203 地类),其范围内开展的设施农用地项目建设不需要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由苏木镇人民政府实行台账式管理

	
	附 属 设 施
	依托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的大田种植配置的，面积小于 200 平方米的，单个井房、配电室、蓄水池等设施用地按原地类管理

	
	
	依托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的大田种植配置的，宽度 2-4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无需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在变更调查中宽度小于2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按照原地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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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 2
设施农业用地负面管理清单

	类型
	判定标准

	永久基本农田内禁止事项
	永久基本农田内，除允许按生产季节、种植种类新建利用表土种植的塑料大棚及既有的生产设施(含耳房)在不改变原有面积、位置的情况下进行翻建、改建外，严禁其余各类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翻建

	


设施农业用地建设禁止事项
	办理备案手续的设施农用地，不得用于非农业用途

	
	使用耕地的设施农用地，耕作层剥离后禁止未妥善保存 、利用

	
	未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上图入库手续的，且未在文件中规定无需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的，农村道路、畜牧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农业设施项目，不得占用耕地

	
	排水(污)沟等污水收集输送系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标准号：环发〔 2010〕151号）

	



作物种植设施用地禁止事项
	作物种植和种子种苗繁育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 PC 板连栋温室、 日光温室：不得搭建或安装永久性承重地梁，不得对原有田面铺设混凝土硬底化

	
	不得采用钢板等作为大棚覆盖材料，不得采用外来废渣等填充土地

	
	作物种植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不得超出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10%,不得超出 30 亩

	
	农村道路：按照农村道路管理的场区道路，宽度不得超过 8 米

	
	温棚看护房：单层面积不得超出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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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判定标准

	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禁止事项
	畜禽水产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不得超过设施农业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5%,最大面积不得超出 30 亩

	
依托高标准农田
等项目建设的大
田种植配建设施
禁止事项
	配建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不得超出项目用地总规模的 10%

	
	不得设置大于 8 米的沟渠和田间道路、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蓄水池

	
	高标准农田等项目以外建设的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生产必备的蓄水池等灌排设施，需依托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按建设用地管 理禁止事项
	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农家乐

	
	各类农业园区中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科研、展销等用地

	
	经营性粮食存储、加工和农资存放、农机经销维修企业的农机存放、维修场所，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

	
	休闲农业中农业科普、体验等教育展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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